附件
宜昌市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服务年度考核表

小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营主体：

	类别
	序号
	考核

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扣分
	备注

	基本

要求
	1
	内控制度健全，运营服务制度完善，现场布置规范，按要求配备工作人员
	1
	建立健全企业内控制度，运营服务制度，制度设置缺项的，每项扣0.5分。
	
	

	
	2
	
	2
	运营服务处名称和经营标识应清晰、易于辨识。未使用全市统一的形象标识（LOGO）、品牌名称、宣传标语的，缺少1项扣0.5分。未在显著位置公开保租房相关政策、办事流程、使用要求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姓名、照片和运营服务事项及收费标准、维修申报、投诉建议等受理渠道的，缺少1项扣0.5分。
	
	

	
	3
	
	2
	应设置房屋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、安全管理等岗位，设置不健全的扣1分。运营人员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规范及工作纪律；统一工作着装，佩带统一式样的工号牌，牌上印有本人相片、姓名、职务、服务岗位等信息；拥有与工作岗位相匹配的工作能力；熟悉岗位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及服务程序；对待承租人态度主动、热情、诚恳，现场抽查发现运营人员未达到上述任一标准的，扣0.5分。
	
	

	小计
	5
	
	
	

	房屋

管理
	4
	做好房源验收接管、资料移交、日常巡查发现及转办问题整改工作
	3
	按照10%比例随机抽查房源，存在接收房源未竣工验收，就办理接管手续的，每发现1套扣3分；配套设施设备不能正常运行，就办理接管手续的，每发现1套扣2分。填写《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及分配信息台账》、《房屋情况登记表》不完整的，每套房屋扣1分。
	
	

	
	5
	
	2
	接管新交付房源时，运营主体应对接筹集主体移交并复印项目认定书复印件、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等资料，每缺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6
	
	5
	每月未开展巡查的，扣1分。巡查发现问题及上级转办、来信来访问题处理不及时的，扣1分，未处理的扣2分。
	
	

	小计
	10
	
	
	

	入住

管理
	7
	提高房屋出租率，做好合同签订、办理入住、续租或退租
	10
	出租率未达到90%的，每降低1%，扣1分。
	
	

	
	8
	
	3
	运营主体未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的，每发现1人扣1分。
	
	

	
	9
	
	3
	按照10%比例抽查承租人。承租人入住前，运营主体未与承租人对房屋进行入户查验的扣2分。未填写《交房查验单》的，每发现1户扣1分。
	
	

	
	10
	
	2
	填写《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及分配信息台账》、《承租人基本情况登记表》不完整的，每发现1户扣1分。
	
	

	
	11
	
	2
	按照10%比例抽查承租人。未告知承租人续租或解除合同，未协助办理续租或退租手续的，一户扣1分。
	
	

	小计
	20
	
	
	

	租金

管理
	12
	做好租金收缴、欠租催缴、退租结算
	10
	租金收缴率未达到95%，每降低1%，扣1分。
	
	

	
	13
	
	3
	更新《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及分配信息台账》不及时的，一户扣1分。《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及分配信息台账》与租金缴纳票据不对应的，一户扣1分。抽查10%欠缴租金人，未催缴租金的，1户扣1分。
	
	

	
	14
	
	2
	承租期限截止，仍未缴纳租金的，1户扣1分。承租人退租，租金结算不准确的，1户扣0.5分。
	
	

	小计
	15
	
	
	

	退出

管理
	15
	做好退租办理、房屋清理、退租后信息更新
	2
	按照10%比例抽查承租人。未在履约期满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租工作的，1户扣0.5分。
	
	

	
	16
	
	2
	房屋清理不规范，导致投诉举报的，1人次扣0.5分。
	
	

	
	17
	
	1
	承租人退租或，未及时更新信息的，1人次扣0.5分。
	
	

	小计
	5
	
	
	

	安全

管理
	18
	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全年安全平稳
	
	发生安全责任事故，直接被认定为不合格。
	
	

	
	19
	
	15
	筹集主体对运营主体每季度未检查考核的，一个季度扣5分；建设筹集单位与运营主体为同一单位的，每季度未开展安全管理工作自查的，一个季度扣5分。
	
	

	
	20
	
	10
	运营主体应落实的安全责任包括：运营主体和承租人应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相应安全责任；组建安全管理机构，在运营服务处配备至少1名专（兼职）安全管理责任人；开展对承租人的安全教育和宣传；做好项目公用部位、公共设施设备保养维护，确保安全稳定运行；对物业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监督考核；发生安全事件后第一时间报告所在社区、属地政府应急部门、属地主管部门、筹集主体。一项未落实扣5分。
	
	

	小计
	25
	
	
	

	档案管理
	21
	做好档案整理，信息更新和系统维护
	8
	“一房一档”“一户一档”资料整理不完善的，每发现一房或一户扣1分。
	
	

	
	22
	
	7
	信息未上传系统，或信息更新不及时的，每发现一房或一户扣1分。
	
	

	小计
	15
	
	
	

	综合

管理
	23
	开展党建、文明创建、平安创建等，推进网格管理，开展增值服务
	3
	向所在社区了解，未配合做好党建、文明创建、平安创建等工作的，一项扣1分。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直接被认定为不合格。
	
	

	
	24
	
	2
	未将承租人纳入网格化管理的，每发现1人扣0.5分。
	
	

	
	25
	
	
	鼓励运营主体创新开展养老、托幼等增值服务（此项为加分项，若有一项加1分，没有不扣分）。
	
	

	小计
	5
	
	
	

	合计
	100
	扣分合计
	
	得分合计
	

	注：分值为对应项目的扣分上限，其中19、20项扣分不设上限。




